
第二部份：102年度先期施政計畫
金門縣林務所 102年度施政計畫

次類別計畫
（預算科目）

預算金額
（單位：千

元）

年度施政
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備　註

一般行政－行政

管理

中央：0

　縣：38,788

合計：38,788

(一)員工薪資及

各項其他給與

等。

(二)一般行政業

務費用。

落實員工薪資安時入戶及行政業務
之推展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及為
民服務績效。

施政計畫

造林業務－育苗

造林撫育

中央：0

　縣：57,099

合計：57,099

(一) 復育原生

樹種及撫育健

壯苗木，培育

月橘、小葉赤楠

及撫育樟樹、光

臘樹、台灣欒樹

等苗木計 20 萬

株。

(二) 採集潺槁

樹、樟樹、小葉

赤楠、凹葉柃木、

桃金孃及田代

氏石斑木等種

籽計 20 萬粒。

(三) 推廣機關、

學校、及社區造

林綠美化。

(四) 行道樹新

(補)植及更新；

車輛及育苗設

施等維修。

(五) 加強地區

主、次要道路、

自然村及各林

區危木伐除

2200 株。

(六) 舉辦 102 年

春節農業展。

(七) 行道樹、機

關、學校及社區

1. 苗木培育

(1) 為加強原生樹種復育及繁殖優良

樹種，於樟樹、潺槁樹、小葉赤楠等

樹種於種實成熟之際前往採集，預

計採集種子 20 萬粒，供後續育苗作

業之用。

(2) 預計培育潺槁樹、月橘、小葉赤楠、

田代氏石斑木、桃金孃等具有鄉土性

及景觀性之健壯苗木 20 萬株，以應

後續造林及綠美化之需。

2. 路樹更新

(1) 派員每日巡視全縣道路與記錄枯

死之行道樹，並陸續派員加以伐除，

以維縣民行車安全。

(2) 加強行道樹之補植作業，於枯危

木更新處重新種植路樹，並積極進

行除草、澆水與施肥等撫育作業，以

維持原有景觀之美化，營造優質綠

色環境。

3. 雷區造林

(1) 為維護金門海岸與內陸林相之完

整與永續發展，積極進行排雷區海

岸防風林之復育，本年度預計新植

36 公頃，以提供防風定沙之森林公

益功能。

(2) 於已完成造林之區域，加強補植

與除草、澆水與施肥等撫育作業，以

確保防風定沙功能之完備。

4. 林相撫育

(1) 加強廢棄營區內之林相整理，包

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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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之病蟲害

防治。

(八) 續雇臨時

人員 16人辦理

計畫相關工作。

括次生林之刈草、除蔓、修枝等撫育

作業，促進林相之美觀與營區活化

再利用之效益。

(2) 加強林木病蟲害調查及防治工作，

減少林木病蟲害之蔓延與維護樹木

健康，以提高林木存活率。

5. 為民服務

(1) 為維護民眾居住安全、環境美觀

與交通順暢，積極辦理民眾申請之

枯立木砍伐及樹木修剪，並成立危

木處理小組隨時處理阻礙交通與損

害居住屋舍之倒木。

(2) 為維護社區環境之品質，積極辦

理民眾通報之社區及道路樹木病蟲

害防治，以促進民眾居住及生活之

水準。

(3) 為民眾投保行道樹公共意外責任

險，以保障民眾自身安全以及所屬

財產之權益。

6. 設備養護

(1) 為本所車輛包括水車、高空作業

車、工程車及吊車，辦理維修保養、

稅捐、保險、檢驗及油料等費用，以

確保路樹更新、雷區造林及林相撫育

工作進行順利。

(2) 加強維持養護本所之房屋建築、

設施及機械設備，包括育苗室、澆灌

系統、之修繕以及挖土機、搬運車之

維修，以確保苗木培育工作進行順

利。

7. 舉辦活動

(1) 辦理 102 年植樹節活動及協助各

鄉鎮植樹造林，增加本縣之樹木覆

蓋度使金門成為綠色資源豐富之生

態之島。

(2) 辦理 102 年新春農業展系列活動，

使民眾於慶祝農曆春節到來之同時，

進一步了解地方農業發展與本所業

務執行之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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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請專家學者蒞臨本縣指導及講

習，促進民眾對於林業相關資訊與

技術之理解交流。

8. 人員聘僱

(1) 為辦理以上工作，續雇臨時人員

16人，專業技術工 8人，臨時工 63

人，以使預計辦理工作順利進行。

造林業務－環境

綠美化

中央：0

　縣：40,551

合計：40,551

(一) 辦理各類

花苗培育約 100

萬株，提供地

區各道路綠美

化。 

(二) 培育各類

應景盆栽計

20,000盆供各活

動會場及機關

辦公處所擺設。

(三) 教育宣導

環境美化及植

栽維護管理。

(四) 辦理花卉

培育、盆栽DIY

及生物多樣性

講習活動。

(五) 辦理地區

交通節點綠美

化及節慶佈置

工作。

1. 花卉培育

(1) 培育草花與灌木預計 100 萬株，

盆花預計 2 萬株，提供地區道路、圓

環、機關、學校、公所、社區、家戶美化

之需，以營造優質綠色環境，提升

生活品質。

(2) 採購培育花卉及環境綠美化所需

生產資材，包括種子、介質、育苗盆、

肥料、客土及各項農工機具，以利培

育工作進行順利。

(3) 加強苗木之澆灌、除草、中耕、施

肥等撫育作業，以提升苗木品質。

2. 美化推廣

(1) 推動社區林業及環境綠美化 30 處，

並積極鼓勵民眾參與地方森林資源

經營，以凝聚社區共識，增進對社

區綠美化之認同。

(2) 舉辦花卉、竹類相關知識之講習

活動，邀請專家學者蒞臨本縣指導，

以促進資訊之交流與推廣。

3. 綠帶撫育

(1) 於春夏兩季道路兩側綠美化植栽

帶生長旺盛之際，加強澆灌、除草以

及修剪等撫育工作，以維護優質綠

色環境。

(2) 於秋初東北季風來臨前，加強路

樹支架設置以降低風倒木之機會，

並於冬末植栽即將恢復生長之際，

加強施肥工作以利後續植栽發展。

4. 節點營造

造 林 業 務

－ 環 境 綠

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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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地區重大節慶及活動，於重

要道路節點、圓環與車站進行主題性

佈置與綠美化工作，預計於農曆春

節與迎城隍活動，辦理 4次全面性佈

置工作。

(2) 導入庭園佈置及花牆、花卉配置

手法，配合活動主題以營造節慶氣

氛，利用林木殘材、景點背板、立體

人偶等元素裝置兼點空間，以塑造

入口意象特色景觀。

5. 綠地花海

(1) 配合縣府發展觀光與景觀再造政

策，選擇國、公及私有閒置用地，進

行林相整理及種植季節性草花，以

營造花海意象。

(2) 後續將進行整體規劃，朝向營造

精緻化花園景觀與具有金門代表性

之觀光景點為目標邁進。

6. 機具運用

(1) 租用重型機具，包括挖土機、卡

車、貨車及板車，辦理綠美化所需之

整地、搬運客土及載運花、樹苗等工

作。

(2) 辦理搬運車等特種車輛與割草機

之養護與油料採購工作。

7. 人員聘僱

(1) 為辦理以上工作，續雇臨時人員

15人，專業技術工 10人，臨時工 36

人，以使預計辦理工作順利進行。

經理業務－森林

遊樂

中央：

　縣：6,602

合計：6,602

（一） 續僱

臨時人員

及僱用臨

時工執行

園區管護

工作計 20

公頃。

（二） 辦理

林相整理

40 公頃。

1. 進用臨時人員 5名及臨時工 10名，

辦理森林遊樂區及金門植物園花

木撫育管護及環境清潔工作，提

昇遊樂品質。

2. 執行生態林區林相整理 40 公頃，

營造優美林相。

3. 辦理森林公園、植物園區木橋、步

道、解說牌、電氣設備等設施維護

修繕，提供安全旅遊環境。

4. 配合溪頭竹文化節辦理公私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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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

園區各項

設施維護

及修繕。

經營輔導計畫成果展，擴大宣導

地區造林綠美化成效。

5. 印製宣導折頁，配合各項活動發

放，達宣導休閒林業及推廣生態

旅遊之目的。

經理業務－森林

保護

中央：

　縣：3,152

合計：3,152

（一）僱用臨時

工執行森

林保護業

務。

（二）辦理各項

教育訓練，

提高員工

專業知能。

（三）辦理森林

火災預防

宣導活動。

1. 僱用臨時工 8名執行林區巡查、辦

理保林護林宣導及老樹巡護、病

蟲害防治等工作，防止濫墾濫伐

及森林火災之發生，以確保珍貴

森林資源。

2. 辦理森林火災防救訓練及珍貴老

樹生態研習課程，加強員工對森

林火災及老樹保育之相關知識及

技能，提昇災害搶救之能力。

3. 辦理森林火災預防宣導活動，教

育民眾林火預防及發生時之處理

方法，以減少森林火災之發生。

4. 印製保育解說手冊（折頁），擴

大宣導生態保育觀念，以達保林

護林之目的。

102 年離島基金

補助綠色浯島生

態家園計畫

中央：24,500

　縣：0

合計：24,500

(一) 培育各類

原生及鄉

土苗木30

萬株並加

強原生植

物種源復

育工作

（含食

蟲植物棲

地維護管

理）。。

(二) 整建苗圃

預定地乙

處。。

(三) 辦理園區

1. 策定年度育苗造林、環境綠美化與

行道樹撫育管理等各項細部實施

計畫。

2.辦理母樹林、採種園及天然林木定

期採種作業，並培育在地種苗，

配合鄉鎮特色及生育地狀況選擇

適地適木，發揮綠美化成效。

3.整建苗圃預定地乙處，提昇育苗

數量及品種。

4.依實際需求辦理園區灌溉系統及

水資源回收再利用工程。

5.委託辦理地區原生植物培育及繁

殖技術，並推廣栽植，達原生種

復育之目的。

6.試辦「動手美化讚，金門更好看」

離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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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系統

及水資源

回收再利

用計畫。。

(四) 建置殘材

碎置場乙

處，增進

殘材處理

速度及避

免對環境

二次污染。

(五) 實施國、公

有地復舊

造林及林

相改良50

公頃。

(六) 行道樹更

新綠美化

及撫育

（含道路

外來種移

除）100公

里。

(七) 加強保林

護林、病蟲

害防治30

公頃，持

續進行全

島列管158

株老樹巡

查及病蟲

害防治工作

（八）採購資

材搬運用

堆高機1

台及沙灘

車2台。

（九）辦理生

物多樣性

活動，以民眾提供私有畸零地而

公部門執行綠美化工作的合作機

制，營造優質生活空間。

7.整建木材碎置場乙處，加速殘材

處理速度，避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

8.辦理國、公有地及海岸火災跡地復

舊造林，漸進換植本土性海岸林

樹種，配合種植耐火樹種，營造

優質複層環境林，維護海岸林相

完整，確保防風定砂及減少森林

火災之發生。

9.加強林區銀合歡、豬草等外來種刈

除作業，並執行林區整理，間植

原生林木，進行階段性林相改良

工作。

10.依地區十年行道樹更新計畫，分

期改善及管護道路綠美化100公

里，除營造綠蔭夾道之綠色生態

廊道景觀外，並同步進行豬草及

銀膠菊等外來種植物清除工作。

11.定期進行林區及各道路巡護工作，

林木疫病區以生物防治法進行控

制及處理，避免大規模病蟲害發

生及蔓延。

12.依採購法規定，採購推高機乙部

及沙灘車2部，提昇育苗造林工

作之效能。

13.利用本所多媒體及生態教室，配

合各機關學校參訪，辦理生態保

育及

保林護林等宣導活動20場次，並

委託學校團體辦理生態影展5場

次。

14.定期執行食蟲植物棲地整治及巡

護，減少外來植群干擾及人為破

壞

，確保植群生長，達保育珍貴生

態資源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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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活動

20場次及

生態影展5

場次。

102 年離島建設

基金補助金門植

物園閒置營區活

化再利用計畫

中央：6,000

　縣：0

合計：6,000

（一）生態金

門—球

幕多節

目拍攝

（二）委託拍

攝戰地

祕境-探

索植物

園多媒

體宣導

影

（三）球幕劇

場應硬

體系統

設備

1.依採購法辦理招標，101年度先行

擬定工作企劃書及具體內容102年

度依計畫期程辦理採購。

2.球型劇場影片將以生態金門為發

響，以生物多樣性資源為拍攝主

題，將提早選定代表性物種進行

拍攝計畫，園區內將栽植昆蟲食

草植物分區，藉以配合影片拍攝

作業。

3.拍攝戰地祕境－探索植物園七機

多媒體宣導影片乙部，以金門早

期林業記錄片為基礎，拍攝金門

林業傳奇，藉以替換環形劇場影

片使用。

一般建築及交通

－交通及運輸設

備-

中央：7,000

　縣：0

合計：7,000

汰換公務用水

車 2人座 2 輛。

由於公務水車年限已到，依規定辦

理車輛汰換，包括公務水車 2人座 2

台。

施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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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中央：
縣：4,000

合計：4,000

森林公園東池

及週邊環境改

善工程

1、森林公園東池因為水泥結構，夏
季水溫過高，水源涵氧量過低，
優養化嚴重，另週邊迴廊等公設
老舊，為提昇服務品質及民眾遊
憩安全，將進行環境改善工程。

2、本次工程項目包括東池硬體改善、
迴廊屋頂及步道系統更換、池域
週邊環境改善等。

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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